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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予披露交易

完成收購柬埔寨物業

完成收購柬埔寨物業

茲提述賢能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六日有關收購位於柬埔寨Axis Residences 
1A幢的108個住宅單位（「柬埔寨物業」）（「收購事項」）的公告（「該公告」）。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
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欣然宣佈，由於賣方已完成柬埔寨物業的興建，且買賣協議的所有先決條件（包括協定的違約金，作為賣方
就延遲竣工向買方作出的賠償）均已達成，故收購事項已於二零二零年六月十七日根據買賣協議所載的條款及條
件完成。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十七日，收購事項代價的尾款約2.5百萬美元（即該公告付款項下第(vi)項所述代價的
30%，扣除協定的違約金）已透過本集團內部資源及銀行借款相結合的方式悉數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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